附件16

南京市校园足球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校园足球工程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切实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绩效，不断提升我市青少年校园足球水平，根据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专项资金是指市级财政在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用于南京市校园足球项目的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完成各级政府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当年交办的校园足球重点工作任务和相关考核指标，推进全市校园足球工作深入开展。引导各区进一步加大和统筹区域内学校校园足球相关配套经费投入，建立完善经费保障机制。

第三条  每年初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制定当年《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年度工作计划》，合理计划安排各项经费，完备经费的申报、安排和使用程序，按照预算管理办法，遵循“突出重点、择优支持、量入为出、专款专用、注重绩效”的使用原则。

第四条  开展校园足球项目建设所需经费，实行市、区分级承担机制。

第二章  使用范围、分配

第五条  校园足球工程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包括：

1、用于南京市“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开闭幕式、市级比赛阶段比赛支出。包括开闭幕式相关费用、裁判员和工作人员费用、奖牌奖杯证书制作、比赛用球、比赛服装等支出50万；

2、用于南京市校园足球班级联赛比赛支出。包括开闭幕式相关费用、裁判员和工作人员费用、奖牌奖杯证书制作、比赛用球、比赛服装等支出20万；

3、用于市校足办为推进校园足球发展举办的全市性校园足球活动，如教育教学评选、幼儿足球嘉年华、特色学校嘉年华、特色学校骨干教师应急救护培训、裁判员培训、教练员培训、通讯员培训、管理干部研训等80万；

4、南京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年度考核奖补725万，一等奖8万元，二等奖6万元（考核细则另行制定）；

5、足球师资队伍建设及国际国内交流：用于市校足办统一组织参加的全国、省、市校园足球教师专项培训和学生足球夏令营、冬令营、观摩学习等国际国内交流等方面支出55万；

6、教育部、省教育厅重点工作配套经费43万；

7、用于提升校园足球运动风险防控管理。完善保险机制，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提升校园足球安全保障水平93万；

8、用于南京校园足球网站、系统建设维护及相关宣传35万；

9、用于南京市幼儿足球启蒙试点工作74万；

10、用于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考核奖补20万；

11、用于其他校园足球活动5万。

第六条  学校足球场地维护、外聘教练、日常训练，所需经费按照学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承担。

第七条  市级经费重点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文化建设、活动普及和参与各级联赛。特色学校需在当年内完成使用，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用于学校开展校园足球文化建设、校本课程研发；

2、用于组织学生开展班级和校际间的足球比赛和活动；

3、用于组织学生参加省、市、区各级校园足球联赛；

4、用于购置足球教学、训练等相关书籍、器材设施；

5、用于组织教师、学生参加教练员、裁判员、通讯员等相关培训；

6、用于支出教师、学生参加训练、比赛所需服装、餐饮、租车等费用；

7、对获得市级以上校园足球专项表彰的教师进行表彰奖励；

8、购买师生校园足球专项保险；

9、用于组织师生参加全国、省校园足球夏令营、冬令营活动。

10、其他校园足球教育教学活动；

第八条  参照《南京市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规定，学校组织教师培训、外聘专家补助标准如下：

（1）培训费标准

培训费实行综合定额标准，分项核定、总额控制。综合定额标准如下

                                  单位：元/人·天

	住宿费
	伙食费
	场地费和讲课费
	资料费、交通费和其他费用
	合计

	160
	100
	90
	50
	400


综合定额标准是培训费开支的上限，各项费用之间可以调剂使用。各单位应在综合定额标准以内据实结算报销。

（2）外聘专家参照以下执行标准（税后）：

标准上限为：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800元；

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1500元；

全国知名专家每半天2000元。

第三章  项目经费构成和下达

第九条  活动及重点任务配套经费采取委托制，达到一定金额的项目按照财务规定采用招标或单一来源采购形式；考核奖补经费依据相关考核标准评定后下达。  

第十条  市教育局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对全年校园足球相关项目进行梳理，并按项目的轻重缓急和财力状况，拟定资金安排年度计划，商市财政局后下达。

第四章  资金的管理和绩效考核

第十一条  经费使用单位收到资金后，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尽快组织项目的实施。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政策、财务规章制度、招投标管理规定，科学、合理、有效地安排和使用资金。

第十二条  市教育局、财政局将适时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对预算执行情况、项目实施情况、资金使用效果、资金管理情况实行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专项资金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用途、实行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发放本单位实行绩效工资制度的在编人员福利、不得用于平衡财政预算。各资金使用单位要自觉接受教育、财政以及纪检、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项目单位不按规定使用经费的，经查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教育局将按照有关规定收回或停止拨付资金，并视情况予以通报，取消该单位今后的申请资格：（一）自资金到位之后挪为它用的；（二）无故不按计划和要求执行的；（三）资金未发挥效益的；（四）未按照规定时间上报绩效考核表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南京市教育局、财政局负责解释。

